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4）徐民三(知)初字第540号

　　原告上海奥鑫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晓婷。

　　委托代理人牛卫航，上海知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无容电气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月。

　　委托代理人信景云，上海朱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上海奥鑫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鑫公司)诉被告上海无容电气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无容公司)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7月8日立案受理后

，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2014年8月26日，被告对本案管辖权提出异议，本院审查

后于同年9月3日裁定驳回，被告不服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查后于

2014年10月11日裁定驳回其上诉。本院于2014年12月29日进行了预备审理，2015年1月

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被告的委托代理人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

　　原告奥鑫公司诉称，双方当事人于2012年2月14日签订《PKS主监控软件委托开发协

议》(以下简称系争合同)，约定由被告为原告开发PKS主监控软件(以下简称涉案软件

)。原告按约支付首期款人民币(以下币种同)22,500元，但被告并未按照约定在2012年3月

8日前完成软件开发。被告的违约行为给原告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故原告诉至法院

，要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违约金45,000元。

　　被告无容公司辩称，法院已在(2012)徐民三(知)初字第544号案件中查明了双方当事

人关于系争合同的履行情况，并明确了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合同中并未明确约定交付

时间，因此被告不存在违约行为，不应承担违约责任。故被告请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2011年12月28日，原告奥鑫公司(甲方)与被告无容公司(乙方)签订《

技术协议》，该协议约定了直流电在线检测系统(Power Keeper System)(以下简称PKS)变

电站电源监控管理信息系统开发中，所开发的系统在结构、配置、功能和性能等方面的

技术规范以及阶段性的开发内容与相应时间。乙方在甲方的配合下负责系统的安装、调

试，系统安装调试完毕进入试运行，乙方负责解决在试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直至达

到应用要求，试运行时间为1个月。

　　2012年2月14日，原告奥鑫公司(甲方)与被告无容公司(乙方)签订系争合同，主要内

容为：甲方因生产直流电在线检测系统(PKS)的需要，委托乙方开发该项目的主监控软

件，甲方拥有100%知识产权。乙方在开发该组软件时的技术要求按甲方提出的技术标

准达成，该标准作为唯一不可替代的依据，属本协议附件，甲方按此标准验收。乙方开

发软件按照功能依次进行，2012年3月8日前必须完成。软件开发费用为45,000元，预付

50%计22,500元；一次验收合格付30%计13,500元；二次验收付20%计9,000元。甲方与乙

方按照本协议附件约定的时间进行数据提供和项目完成交付，因甲方延误技术资料提供



时间的或资料不齐全原因引起乙方延期交付软件的，乙方不承担违约责任；因乙方的原

因超过约定交期，乙方需补偿甲方45万元的延误损失费。协议后附《PKS主监控软件技

术要求》，主要对研发内容、要求、技术参数进行了约定。

　　2012年3月31日至2012年4月1日，原被告双方根据原告制定的《PKS-3.0变电站电源

监控维护系统FAT大纲》在原告试验室对包括涉案软件在内的整个系统的出厂功能进行

了测试。大纲载明：“上海奥鑫公司将负责整个方案和测试过程。具体测试工作由上海

奥鑫公司和上海无容公司的代表一同完成。双方代表将对每一项测试进行评价并得出结

论，任何测试中发现的问题将被记录在FAT测试报告中，双方提供针对测试中发现问题

的解决方案和时间表”。该次测试中针对涉案软件的测试共有9项，其中4项测试结果为

合格，3项对测试数据等进行了客观记录，上述测试结果、测试数据及具体问题均由原

告员工在大纲上记录，另有2项测试无记录及签字。测试后，原被告双方公司代表于

2012年4月1日签署了《PKS-3.0变电站电源监控维护系统FAT测试结论》，测试结论为

PKS系统具备出厂技术条件。

　　原、被告一致认可：PKS-3.0变电站电源监控维护系统是原告最终需要完成并交付

客户的系统，由硬件和软件共同构成。根据软件模块进行分类，PKS-3.0变电站电源监

控维护系统包括六个部分，分别是PKS主控板、有源逆变模块、在线控制器、CKS监测

仪、主站系统和PKS机柜，PKS主控板是本案中原告委托被告开发的软件。对涉案软件

的验收原被告一致认可按照双方于2011年12月28日签订的《技术协议》的约定执行。委

托开发协议签订后，原告支付被告涉案软件开发费用预付款22,500元。

　　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交的PKS主监控软件委托开发协议、PKS主监控软件技术要求

、技术协议，(2012)徐民三(知)初字第544号民事判决书以及当事人当庭陈述等在案佐证

，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系争合同是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履行各自

的合同义务。依照系争合同第三条的约定，涉案软件必须于2012年3月8日前完成。虽然

被告辩称该日期是完成时间而非交付时间，但系争合同中并未约定交付时间，双方当事

人也未以其他方式明确交付时间，故本院采信原告主张，即被告须于3月8日前完成并交

付涉案软件。被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该约定时间履行了合同义务。根据本院在

(2012)徐民三(知)初字第544号案件中查明的事实，2012年3月31日至2012年4月1日，双方

在原告试验室对包括涉案软件在内的整个系统的出厂功能进行了测试，故可以认定被告

在上述时间完成了交付。因此，原告要求被告承担迟延履行的违约责任，本院予以支持

。

　　关于被告迟延履行的违约责任，系争合同第六条约定，因乙方原因超过约定交期

，乙方需补偿甲方45万元的延误损失费；原告据此酌情向被告主张45,000元违约金。被

告认为违约金过高需要调整，虽然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但原告主张的违约金数额等

同于系争合同价款，并且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实际损失，显属过高，本院将根据合同履

行程度、违约方的过错程度、合同的预期利益等因素酌情判定。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

，判决如下：



被告上海无容电气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上海奥鑫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违约金人民币3,000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925元，由原告上海奥鑫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负担人民币865元，被

告上海无容电气有限公司负担人民币6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知识产权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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